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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直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停机切换公告

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和省医疗保障局工作部署，我中心将

统一正式切换上线国家（安徽省）医疗保障信息平台（以下简

称“新平台”），同步停止使用原安徽省直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

统，现将停机切换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停机切换时间

2021 年 10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20 时，停止使用现有的省

直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。

二、恢复上线时间

2021 年 11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8 时起正式启用新平台，恢

复省直医保结算业务办理，11 月 8 日（周一）10 时起恢复转

诊转院、急诊备案登记、门诊慢特病审批、异地安置备案等业

务。

三、暂停业务范围

（一）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医保局窗口、省政务服务网（皖

事通）、国家医保微信小程序等线上线下平台暂停办理参保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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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、缴费核定、异地安置备案及参保单位网上申报业务。

（二）省医保中心医保经办窗口暂停办理医保费用报销、

待遇审批、异地就医备案业务。

（三）省直各定点医疗机构、省医保中心医保经办窗口暂

停办理转诊转院、电话急诊备案登记业务。

（四）省直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经办窗口暂停办理门诊慢

特病审批业务，可先行完善纸质台帐，待新平台上线后统一补

录登记上传。

四、停机影响范围及处理措施

系统停机期间，各项医保业务将暂停办理，主要影响省直

职工参保登记、申报缴费、信息变更、关系转移、就医备案、

信息查询和医保结算业务，停机期间处理措施分别如下：

（一）门诊慢特病

1.结算业务：在 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5 日

期间，暂停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慢特病医保结算业务。请参保人

于系统停机前提前到相关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，备足所需药

品。系统停机期间如非急需，可待新平台上线后就医取药；确

有急需，可先行垫付医疗费用，待新平台上线后再进行补登记

及结算。

2.申报审批业务：系统停机期间，省直慢特病定点医疗机

构将手工登记门诊慢特病申报，待后期新平台上线后进行补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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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（待遇开始时间按医保窗口受理时间为准）。

（二）住院办理

1.停机前已入院：已达到出院标准的，请定点医疗机构在

10 月 28 日 10 时前做好出院结算工作；未达到出院标准的，请

在 10 月 28 日 0 时前办理一次出院结算后再自费办理入院，新

平台上线后，后台将对此类补登记结算进行梳理，予免收门槛

费。

2.停机期间拟出、入院：系统停机期间，拟入院的参保人

可先自费办理入院；拟出院参保人，可先自行垫付医疗费用办

理出院手续但不做结账。待新平台启用后，在院或已出院参保

人可至医疗机构医保窗口办理医保补登记或出院结算。

（三）异地就医

1.停机期间入院：参保人先行自费入院，待新平台启用后

再进行医保登记。

2.停机期间出院：参保人预计将在停机期间出院，可通过

两种方式处理：一是先办理出院手续但不做结账，待新平台启

用后再回院办理医保结算；二是要求医院在停机前取消医保登

记，全额垫付医疗费用，按自费结帐后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

进行手工报销，报销时参保人或代办人需携带医药费用发票、

费用明细清单、出院小结、相关病历等资料（前述资料需原件

加盖医院业务公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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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异地备案

系统停机期间，省直参保人员在异地需办理住院手续的，

须向我中心进行申报，待新平台上线完成后进行补登记。

本次信息系统停机切换带来的影响和不便，敬请参保职

工、定点医疗机构、各参保单位和社会各界谅解！

如有疑问请向省医保中心电话咨询：

参保缴费、异地安置备：0551-62999846；

住院费用结算、门诊慢特病鉴定：0551-62661151；

转诊转院备案：0551-62624227。

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

2021 年 10 月 25 日


